
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6-1  农村承包地调整的批准








办理机构：徽州区农业农村局
业务电话：0559--3580057

监督电话：0559---3580088

法定期限：6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60个工作日
6-2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行政调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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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服务电话：0559-3584097；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6-3农业机械维修当事人因维修质量发生争议的调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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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服务电话：0559-3581295；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6-5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




















承办机构：徽州区农技推广中心

服务电话：0559-3580067           监督电话：0559-3580088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6-6  执业（助理）兽医师备案
















承办机构：区畜牧兽医水产站   服务电话：0559-3580060；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6-7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质量问题的行政调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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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服务电话：0559-3581295；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6-8联合收割机跨区收获作业证的发放流程图     

                                                         
承办机构：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服务电话：0559-3581295；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考试时间不计在内）    承诺时限：0个工作日
6-9 乡村兽医备案













承办机构：区畜牧兽医水产站   服务电话：0559-3580060；
监督机构：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电话：0559-3580058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6-10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image: image4]
办理机构：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业务电话：0559---3580098、3584097       监督电话：0559---3580088



























































































































































































































申请人





受理


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审查


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查询申请人是否存在不符合跨区收获作业证的情形；





在政务服务网或农机大厅提出申请





发证


免费发放《联合收割机跨区收获作业证》








上报省农机局提交农业部备案


















































































































































































































































归档





作出同意备案的书面决定，签发有关文件。





作出不予备案的决定，说明理由。





决定


依法受理后经现场3个工作日内作出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退回并要求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受理


收到申请者申请材料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能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1、备案申请表1份；2、执业兽医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3、医疗机构出具的6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4、动物诊疗机构诊疗许可证复印件1份。





依法公开





作出许可决定的，上报市级工作机构，市级核准后制作文书








决定


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








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制作文书，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达


通知申请人





审查


材料审核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资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受理


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到窗口提出申请





申请人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1、乡村兽医登记申请表1份


2、学历证明、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培训合格证或乡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从业年限证明











申  请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审查标准


材料齐全，现场查勘条件合格。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不予备案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场勘验合格的发放《乡村兽医资格证》；不合格的发放不予许可通知书。










































































1、发现轻微违法行为的，向被检查对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2、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依照法定程序办理；3、重大复杂案件要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要求执法检查领导小组集体讨论研究处理意见。





制作监督检查记录，经被检查人员阅读无误后签字。执法检查人员要对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签字确认并对检查作出初步处理意见。





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在2人以上，并出示相关执法证件。





按上级有关部门指


示和要求进行检查





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及二级机构


按计划实施检查





大队长审核并请分管副局长审批





接到举报、投诉


后立即检查





区举报电话：


0559---3580098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制定年度执法计划





发包方提交申请材料，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上报区农业农村局





符合受理条件和材料齐全的进行受理





不符合退回并出具一次性告知书。





受理条件：1、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2、发包方依法收回的;3、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4、通过依法开垦、复垦等方式增加的。


材料清单：1、发包方依据本条例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范围、调整顺序、调整面积等事项进行确认并拟订调整方案；2、公示调整方案，公示期不得少于十五日；3、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通过调整方案；4、发包方将调整方案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





审查不合格，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





审查通过的，提交区政府批准同意后，发包方按照批准的调整方案组织实施后，发包方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办理登记颁证手续。













